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会通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离任暨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吴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非独立董事职

务，吴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经公司股东何倩嫦推荐

并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拟提名孙刚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查，我们认为：吴江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

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董

事任职资格，提名人及提名审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吴江先生离任非独立董事及提名孙刚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会

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的内容。

二、《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变动暨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方安平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同时，聘任李健益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战略、运营等全面经营管理工作。

其担任总经理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查，我们认为：李健益女士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总经理任

职资格，李健益女士的提名、聘任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方安平先生离任总经理及聘任李健益女士为总经理，不会对本公司日

常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的内容。

三、《关于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聘任方安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负责公司国际化业务，包括出口业务、泰国基地建设运营及海外其他业务的布局

与运营。其担任副总经理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查，我们认为：方安平先生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副总经理

任职资格，方安平先生的提名、聘任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聘任方安平先生为副总经理，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等

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的内容。

（以下无正文）








